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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美酒资讯，请

关注华夏酒报微信公众

号。

春节期间，大家有没有喝到所谓

的“内供”“特供”酒？

近期，公安部公布了 5 起非法制

售“特供”酒典型案例，引发了社会的

广泛关注。其中，“重庆武隆‘5·21’特

大制售假‘特供’酒案”被多家媒体重

点报道。

据披露，该案查扣标有“中央国家

机关特供三十年陈酿”“国务院机关事

务管理局机关服务专用酒”等标识的

假酒27种9000余瓶、包材85万余件，

销售金额达2000余万元，全案案值约

1亿元。

一时间，有关非法制售“特供”

“专供”假酒的话题再次进入公众视

野。

“专特供”酒禁而不绝，都被谁喝了？
“内供”“特供”假酒为何屡禁不绝？原因在于侵权假冒的犯罪成本与酒企维权和执法成本之间存在不平衡的矛盾。
希望政府部门加大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打击力度，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张瑜宸 发自北京

采访中，不少酒业人士都表示，酒

类打假，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首先，制售假冒伪劣酒类产品的

利润较高，导致一些不法分子不惜铤

而走险；其次，部分消费者对假冒伪劣

酒类产品的识别能力不足，容易上当

受骗；再次，一些地区酒类市场秩序混

乱，监管不到位，为假冒伪劣酒类产品

的生存提供了土壤；最后，制售假冒伪

劣酒类产品的犯罪链条复杂，涉及多

个环节和地区，打击难度较大。

贵州岩博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余

留芬曾在参加全国“两会”期间，带来

有关提案。“人民小酒等中小企业在打

击侵权仿冒、保护知识产权方面，采取

的还是联合工商等执法部门人力盯梢

的传统方式，需要派出大量工作人员

蹲守、追踪，不仅浪费大量的人力，还

牵扯到企业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余

留芬表示，但实际效果往往并不理想，

在追踪过程中，即便将仿冒团伙的制

假源头打掉，对方依然可以随时更换

身份，重新出来进行仿冒。

说白了，侵权假冒的犯罪成本与

酒企维权和执法成本之间存在不平衡

的矛盾。对此，山东松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文松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是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完善酒

类法律法规体系，明确酒类生产和销

售的规范要求，为执法部门打击制售

假冒伪劣酒类产品提供法律依据。

二是强化监管协同。各级监管部

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形成合力，严厉打

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同时，建立健

全酒类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实现

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监管。

三是加大处罚力度。对制售假冒

伪劣酒类产品的行为，要依法从重处

罚，切实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

四是提升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

通过多种渠道加强消费者教育，提高

消费者对假冒伪劣酒类产品的识别能

力，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

五是发挥社会共治作用。鼓励广

大消费者、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酒

类打假工作，共同维护酒类市场秩序。

六是在权衡消费者权益、维权及

经营者权益的过程中，针对恶意侵权

行为，应施以严厉的处罚。而对于因

法律意识淡薄导致的侵权行为，主要

采取教育引导的方式。

“酒类打假肯定要维权，否则没有

办法建立一个良好的品牌市场，但是

维权也要适度。需针对不同主体、不

同的侵权情况去区分，这可能既需要

市场监督的行政部门，又需要司法部

门，中间还需要一支非常专业的维权

队伍。”王文松如是说。

在此，我们郑重呼吁广大消费者，

在购买酒类产品时，一定要选择正规

渠道和知名品牌，不要轻信“内供”“特

供”等虚假宣传；同时，也希望政府部

门能继续加大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

打击力度，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切实保

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让我们共同努

力，明明白白喝酒，喝明明白白的酒。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华夏酒报》记者通过梳理相关案

件细节后发现，“重庆武隆‘5·21’特大

制售假‘特供’酒案”时间跨度大、地域

范围广，参与人数众多，涉案金额巨

大，已形成一条完整的制假售假地下

黑产网络，涵盖“货源组织、员工培训、

库房管理、话术营销、收款发货”等全

过程，呈现出团伙化、专业化、职业化

的特点。

“该团伙深知‘特供’‘内供’‘专

供’酒是非法产品，会精准定位目标人

群，将中年、男性、社交需求高等特征

的人群作为重要潜在用户，通过各种

手段获取联系方式后，再运用精心设

计的话术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

进行销售，隐蔽性非常强。”重庆武隆

区公安局食品药品和生态环境犯罪侦

查支队政委曾光在分析案件时指出，

他们抓住部分消费者的虚荣心，打造

“私人订制”剧本。不少消费者购买后

还下意识地隐瞒产品来源渠道，彰显

自身的“神通广大”。

除此之外，扫描包装上的二维码

还能扫出产品名称和价格，也让不少

消费者对买到的假酒深信不疑。但其

实，所谓的防伪扫码，都是犯罪团伙创

建的链接。

可以说，此类犯罪已与虚假宣传、

商标侵权、互联网售假、危害食品安全

及非法印刷等行政违法行为交织关

联，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必须依法查

处。

但事实上，早在十几年前，国家层

面就已出台相关规定，明令禁止特供

与专供酒品的存在。

据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2013年3月，国务院机

关事务管理局等5部门联合下发《关

于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使用“特供”

“专供”等标识的通知》，严禁中央和国

家机关各部门及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使

用、自行或授权制售冠以“特供”“专

供”等标识的物品。

2013年12月，原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下发通知，要求酒类企业

不准生产标注有“特供”“专供”“专用”

等字样的白酒。

2020年9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组织开展清理整治网络销售和宣

传“特供”“专供”标识商品专项行动；

2022年7月，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公

安部等6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禁止销

售“军”字号烟酒等商品的通告》，明确

网上网下销售的“特制”“接待”“内招”

以及“军供”“军队特供”等标识、字样

的商品均系非法产品。

那么，为何这类假酒总是屡禁不

绝？

“‘专特供酒’这个名词，在消费者

层面已经根深蒂固了。再加上一般推

专特供酒、送专特供酒的都是圈层营

销，所以整体来说，备受一些圈层和客

户的青睐，他们觉得有牌面。”中国食

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在接受《华夏酒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最关键的还是信

息的不对称。

“专特供酒这块，虽然国家明文规

定不允许有这样的推广方式，但是整

个监管还相对处于空白，或者存在监

管不到位的情况，而超高毛利的驱动

是核心原因。”朱丹蓬坦言，尽管相关

案件已结，近些年来，政府对酒类行业

的监管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但是想要

彻底根除这一现象，仍然是一场持久

战。

“专特供”假酒为何屡禁不绝？

中国酒业创新联
盟企业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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